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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84.2.15台內營字第8472154號令發布 
內政部87.1.2台內營字第8690173號令修正 
內政部88.6.29台內營字第8873686號令修正 
內政部92.2.18台內營字第0920084687號令修正第六條條文 
內政部96.5.16台內營字第0960802764號令修正「舊有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
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為「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
並修正全文
內政部101.4.10台內營字第1010802369號令修正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
十二條之一條文及第二條附表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建築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七十七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或消防設備不符現行規定者，其建築物所
有權人或使用人應依該管主管建築機關視其實際情形令其改善項目之改
善期限辦理改善，於改善完竣後併同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申
報。

前項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申請改善之項目、內容及方式如 
附表一、附表二 。

第三條 原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依前條第一項申請改善時，應備具申
請書、改善計畫書、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前項改善計畫書依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認可之建築物防火避難性
能設計計畫書辦理，得不適用前條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原有合法建築物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改善計畫書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
可後，得不適用前條附表一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一、建築物供作B-2類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五千平方公尺。

二、建築物位在五層以下之樓層供作A-1類組使用。

三、建築物位在十層以下之樓層。

第四條 原有合法建築物改善防火避難設施或消防設備時，不得破壞原有結構之
安全。但補強措施由建築師鑑定安全無虞，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
築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原有合法建築物十層以下之樓層面積區劃，依下列規定改善：

一、防火構造建築物或防火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
尺以上者，應按每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之牆壁、樓地板及防火設備區劃分隔；具備有效自動滅火設備者，
得免計算其有效範圍樓地板面積之二分之一。

二、非防火構造建築物，其主要構造部分使用不燃材料建造之建築物
者，應按其總樓地板面積每一千平方公尺，以具有一小時防火時效
之牆壁、樓地板及防火設備區劃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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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防火構造建築物，其主要構造為木造且屋頂以不燃材料覆蓋者，
按其總樓地板面積每五百平方公尺，以具有一小時防火時效之牆
壁、樓地板及防火設備區劃分隔。

第六條 原有合法建築物十一層以上之樓層面積區劃，依下列規定改善：

一、樓地板面積超過一百平方公尺者，應按每一百平方公尺，以具有一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樓地板及防火設備區劃分隔。建築物供
作H-2類組使用者，其區劃面積得增為二百平方公尺。

二、自地板面起一點二公尺以上之室內牆面及天花板均使用耐燃一級材
料裝修者，得按每二百平方公尺，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
壁、樓地板及防火設備區劃分隔。建築物供作H-2類組使用者，區
劃面積得增為四百平方公尺。

三、室內牆面及天花板（包括底材）均以耐燃一級材料裝修者，得按每
五百平方公尺範圍內，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樓地板
及防火設備區劃分隔。

四、前三款區劃範圍內，備有效自動滅火設備者，得免計算其有效範圍
樓地板面積之二分之一。

第七條 原有合法建築物供特定用途空間區劃，依下列規定改善：

一、防火構造建築物供下列用途使用者，其無法區劃分隔部分，以具有
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樓地板及防火設備區劃分隔：

（一）建築物使用類組為A-1類組或D-2類組之觀眾席部分。

（二）建築物使用類組為C類組之生產線部分、D-3類組或D-4類組
之教室、體育館、零售市場、停車空間及其他類似用途建築
物。

二、非防火構造建築物供下列用途使用者，其無法區劃分隔部分，以具
有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樓地板及防火設備區劃分隔，天花
板及面向室內之牆壁，以使用耐燃一級材料裝修：

（一）體育館、建築物使用類組為C類組之生產線部分及其他供類
似用途使用之建築物。

（二）樓梯間、昇降機間及其他類似用途使用部分。

三、位於都市計畫工業區或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之建築物供C類組
使用者，其作業廠房與其附屬空間應以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
壁、樓地板及防火設備區劃用途，同時能通達避難層或地面或樓梯
口。

第八條 原有合法建築物垂直區劃之挑空部分，依下列規定改善：

一、各層樓地板應為連續完整面，並突出挑空處之牆面五十公分以上。
但與樓地板面交接處之牆面高度應有九十公分以上且具有一小時防
火時效者，得免突出。

二、鄰接挑空部分同樓層供不同使用單元使用之居室，其牆面相對間隔
未達三公尺者，該牆面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牆壁開口應裝
置具有一小時防火時效之防火設備。



三、挑空部分應設自然排煙或機械排煙設備。

鄰接挑空部分之區分所有權專有部分，以一小時防火時效之牆壁、樓地
板及防火設備區劃分隔，且防火設備具遮煙性者，得僅就專有部分檢
討。

第九條 原有合法建築物垂直區劃之電扶梯及昇降機間部分，應以具有一小時以
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區劃分隔。

鄰接電扶梯及昇降機間部分之區分所有權專有部分，以一小時以上防火
時效之牆壁、樓地板及防火設備區劃分隔，且防火設備具有遮煙性者，
得僅就專有部分檢討。

第十條 原有合法建築物垂直區劃之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及其他類似部分，
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形成區劃分隔；管道間之維修門應
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及遮煙性。

第十一條 原有合法建築物之層間區劃，依下列規定改善：

一、防火構造建築物之樓地板應為連續完整面，並應突出建築物外牆
五十公分以上；與樓地板交接處之外牆或外牆之內側面高度有九
十公分以上，且該外牆或內側構造具有與樓地板同等以上防火時
效者，得免突出。

二、外牆為帷幕牆者，其牆面與樓地板交接處之構造，應依前款之規
定。

三、建築物有連跨複數樓層，無法逐層區劃分隔之垂直空間者，應依
第九條規定改善。

第十二條 原有合法建築物之貫穿部區劃，依下列規定改善：

一、貫穿防火區劃牆壁或樓地板之風管，應在貫穿部位任一側之風管
內裝設防火閘門或閘板，其與貫穿部位合成之構造，並應具有一
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

二、貫穿防火區劃牆壁或樓地板之電力管線、通訊管線及給排水管線
或管線匣，與貫穿部位合成之構造，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防火時
效。

第十三條 原有合法高層建築物區劃，依第八條及下列規定改善：

一、高層建築物連接室內安全梯、特別安全梯、昇降機及梯廳之走廊
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設備與該樓層防火構
造之樓地板形成獨立之防火區劃。

二、高層建築物昇降機道及梯廳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
壁、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形成獨立之防火區劃，出
入口之防火設備並應具有遮煙性。

三、高層建築物設有燃氣設備時，應將設置燃氣設備之空間與其他部
分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設備及該層防火構造
之樓地板區予以劃分隔。

四、高層建築物設有防災中心者，該防災中心應以具有二小時以上防
火時效之牆壁、防火設備及該層防火構造之樓地板予以區劃分
隔，室內牆面及天花板，以耐燃一級材料為限。



第十四條 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依下列規定改善：

一、常時關閉式之防火門應免用鑰匙即可開啟，並裝設開啟後自行關
閉之裝置，其門扇或門樘上應標示常時關閉式防火門等文字。

二、常時開放式之防火門應裝設利用煙感應器連動或於火災發生時能
自動關閉之裝置；其關閉後應免用鑰匙即可開啟，且開啟後自行
關閉。

第十五條 非防火區劃分間牆依現行規定應具一小時防火時效者，得以不燃材料
裝修其牆面替代之。

第十六條 避難層之出入口，依下列規定改善：

一、應有一處以上之出入口寬度不得小於九十公分，高度不得低於一
點八公尺。

二、樓地板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尺者，至少應有二個不同方向之出入
口。

第十七條 避難層以外樓層之出入口寬度不得小於九十公分，高度不得低於一點
八公尺。

第十八條 一般走廊與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構造及淨寬，依下列規定改
善：

一、一般走廊：

（一）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二月十六日以前興建完成之建築物，其
走廊淨寬度不得小於九十公分；走廊一側為外牆者，其寬
度不得小於八十公分。走廊內部應以不燃材料裝修。

（二）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二月十七日至八十五年四月十八日間興
建完成之建築物依下表規定：

走廊配置用途 二側均有居室之走廊 其他走廊

各級學校供室使用部分 二點四公尺以上 一點八公尺以上
醫院、旅館、集合住宅等及其他
建築物在同一層內之居室樓地板
面積二百平方公尺以上（地下層
時為一百平方公尺以上）

一點六公尺以上 一點一公尺以上

其他建築物在同一層內之居室樓
地板面積二百平方公尺以下（地
下層時為一百平方公尺以下）

零點九公尺以上

1.供A-1類組使用者，其觀眾席二側及後側應設置互相連通
之走廊並連接直通樓梯。但設於避難層部分其觀眾席樓
地板面積合計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下及避難層以上樓層其
觀眾席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下，且為
防火構造，不在此限。觀眾席樓地板面積三百平方公尺
以下者，走廊寬度不得小於一點二公尺；超過三百平方
公尺者，每增加六十平方公尺應增加寬度十公分。

2.走廊之地板面有高低時，其坡度不得超過十分之一，並
不得設置臺階。



3.防火構造建築物內各層連接直通樓梯之走廊通道，其牆
壁應為防火構造或不燃材料。

二、連續式店鋪商場之室內通路寬度應依下表規定：

各層之樓地板面積 二側均有店舖之通路寬度 其他通路寬度
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一千平方公尺以下 三公尺以上 二公尺以上
三千平方公尺以下 四公尺以上 三公尺以上
超過三千平方公尺 六公尺以上 四公尺以上

第十九條 直通樓梯之設置及步行距離，依下列規定改善：

一、任何建築物避難層以外之各樓層，應設置一座以上之直通樓梯(含
坡道)通達避難層或地面。

二、自樓面居室任一點至樓梯口之步行距離，依下列規定：

（一）建築物用途類組為A、B-1、B-2、B-3及D-1類組者，不得
超過三十公尺。建築物用途類組為C類組者，除電視攝影場
不得超過三十公尺外，不得超過七十公尺。其他類組之建
築物不得超過五十公尺。

（二）前目規定於建築物第十五層以上之樓層，依其供使用之類
組適用三十公尺者減為二十公尺、五十公尺者減為四十公
尺。

（三）集合住宅採取複層式構造者，其自無出入口之樓層居室任
一點至直通樓梯之步行距離不得超過四十公尺。

（四）非防火構造或非使用不燃材料建造之建築物，適用前三目
規定之步行距離減為三十公尺以下。

三、前款之步行距離，應計算至直通樓梯之第一階。但直通樓梯為安
全梯者，得計算至進入樓梯間之防火門。

四、建築物屬防火構造者，其直通樓梯應為防火構造，內部並以不燃
材料裝修。

五、增設之直通樓梯，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為安全梯，且寬度應為九十公分以上。

（二）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但增加之面積不得大
於原有建築面積十分之一或三十平方公尺。

（三）不受鄰棟間隔、前院、後院及開口距離有關規定之限制。

（四）高度不得超過原有建築物高度加三公尺，亦不受容積率之
限制。

第二十條 直通樓梯及平臺淨寬，依下列規定改善：

一、國民小學校舍等供兒童使用者，不得小於一點三公尺。

二、醫院、戲院、電影院、歌廳、演藝場、商場（包括營業面積在一
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加工服務部）、舞廳、遊藝場、集會堂及
市場等建築物，不得小於一點四公尺。



三、地面層以上每層之居室樓地板面積超過二百平方公尺或地下層面
積超過一百平方公尺者不得小於一點二公尺。

四、前三款以外建築物，不得小於七十五公分。

直通樓梯設置於室外並供作安全梯使用，其寬度得減為九十公分以
上。其他應為七十五公分以上。服務專用樓梯不供其他使用者，得不
受本條規定之限制。

第二十一條 直通樓梯總寬度依下列規定改善：

一、供商場使用者，以其直上層以上各層中任何一層之最大樓地板
面積每一百平方公尺寬六十公分之計算值，並以避難層作分
界，分別核計其直通樓梯總寬度。

二、供作A-1類組使用者，按觀眾席面積每十平方公尺寬十公分之計
算值，且其二分之一寬度之樓梯出口，應設置在戶外出入口之
近旁。

第二十二條 下列建築物依現行規定應設置之直通樓梯，其構造應改為室內或室
外之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且自樓面居室任一點至安全梯口之步行
距離應符合第十九條規定：

一、通達六層以上，十四層以下或通達地下二層之各樓層，應設置
安全梯；通達十五層以上或地下三層以下之各樓層，應設置戶
外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但十五層以上或地下三層以下各樓層
之樓地板面積未超過 一百平方公尺 者，戶外安全梯或特別安全
梯改設為室內安全梯。

二、通達供作A-1、B-1及B-2類組使用之樓層，應為安全梯，其中
至少一座應為戶外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但該樓層位於五層以
上者，通達該樓層之直通樓梯均應為戶外安全梯或特別安全
梯，並均應通達屋頂避難平臺。

直通樓梯之構造應具有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第二十二條之一 三層以上，五層以下原有合法建築物之直通樓梯，依現行規定
應至少有一座安全梯者，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設置有困難時，
得以其鄰接直通樓梯之牆壁應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其出入口應
裝設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及半小時以上阻熱性之防火門窗替
代之。

第二十三條 安全梯應依下列規定改善：

一、室內安全梯：

（一）四周牆壁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天花板及牆面之
裝修材料並以耐燃一級材料為限。

（二）進入安全梯之出入口，應裝設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及遮煙性之防火門，且不得設置門檻。

（三）安全梯出入口之寬度不得小於九十公分。

二、戶外安全梯間四週之牆壁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出入
口應裝設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並不得設置門



檻，其寬度不得小於九十公分。但以室外走廊連接安全梯者，
其出入口得免裝設防火門。

三、特別安全梯：

（一）樓梯間及排煙室之四週牆壁應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
效，其天花板及牆面之裝修，應為耐燃一級材料。樓梯
間及排煙室開設採光用固定窗戶或在陽臺外牆開設之開
口，除開口面積在一平方公尺以內並裝置具有半小時以
上之防火時效之防火設備者，應與其他開口相距九十公
分以上。

（二）自室內通陽臺或進入排煙室之出入口，應裝設具有一小
時以上防火時效及遮煙性之防火門，自陽臺或排煙室進
入樓梯間之出入口應裝設具有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
火門。

（三）樓梯間與排煙室或陽臺之間所開設之窗戶應為固定窗。

（四）建築物地面層達十五層或地下層達三層者，該樓層之特
別安全梯供作A-1、B-1、B-2、B-3、D-1或D-2類組使
用時，其樓梯間與排煙室或樓梯間與陽臺之面積，不得
小於各該層居室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五；供其他類組使用
時，不得小於各該層居室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三。

四、建築物各棟設置之安全梯應至少有一座於各樓層僅設一處出入
口且不得直接連接居室。但鄰接安全梯之各區分所有權專有部
分出入口裝設之門改善為能自行關閉且具有遮煙性者，或安全
梯出入口之防火門改善為具有遮煙性者，得不受限制。

五、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一日後申請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其安全
梯應符合申請時之建築技術規則規定。

第二十四條 緊急進口依下列規定改善：

一、建築物在三層以上，第十層以下之各樓層，應設置緊急進口，
窗戶或開口寬應在七十五公分以上及高度一點二公尺以上，或
直徑一公尺以上之圓孔，且無柵欄或其他阻礙物。但面臨道路
或寬度四公尺以上通路，且各層外牆每十公尺設有窗戶或其他
開口者，不在此限。

二、構造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進口應設於面臨道路或寬度在四公尺以上通路之各層外
牆面，間隔不得大於四十公尺。

（二）進口之寬度應在七十五公分以上，高度應在一點二公尺
以上，其開口之下端應距離樓地板面八十公分以內，並
可自外面開啟或輕易破壞進入室內之構造。進口外得設
置陽臺，其寬度應為一公尺以上，長度四公尺以上。

第二十五條 消防設備依下列規定改善：

一、已敷設於建築物內之消防設備，如消防水池、消防立管、消防
栓、滅火設備、警報設備、避難器具等設備，其功能正常者得
維持原有使用。



二、滅火設備之施工及結構安全確有困難者，應設有與現行法令同
等滅火效能之滅火設備。

三、排煙設備之施工及結構安全確有困難者，於樓地板面積每一百
平方公尺以防煙壁區劃間隔，且天花板及牆面之室內裝修材料
使用不燃材料或耐燃材料。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最後更新日期：2018-02-06
 

內政部營建署版權所有 © 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1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附表一：防火避難設施改善項目、內容及方式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類 

類 組 別 A1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2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A2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3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B1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4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B2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5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B3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6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B4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7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C1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8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C2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9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D1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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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D2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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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D3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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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D4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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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D5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14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E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15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F1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16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F2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17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F3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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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F4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19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G1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Ⅹ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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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G2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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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G3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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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H1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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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興建完成或 

領得建造執照時間或 

  變更使用執照時間 

 

 

類 組 別 H2 

 

改善方式 

改善項目 

63 

02 

16 
以 

前 

自 

63 
02 

17 

起 

至 

85 

04 

18 
止 

自 

85 

04 

19 
起 

至 

92 

12 

31 

止 

93 

01 

01 

以 

後 

1.

防
火
區
劃 

(1)面積區劃 
(1)-1十層以下樓層 ╳ △ △ ☆ 

(1)-2十一層以上樓層 ╳ △ △ ☆ 

(2)特定用途空間區劃 ╳ ╳ ╳ ╳ 

(3)垂直區劃 

(3)-1挑空部分 △ △ △ ☆ 

(3)-2電扶梯間 △ △ △ ☆ 

(3)-3昇降機間 △ △ △ ☆ 

(3)-4垂直貫穿樓地板之管道間
及其他類似部分 

△ △ △ ☆ 

(4)層(戶)間區劃 △ △ △ ☆ 

(5)貫穿部區劃 △ △ △ ☆ 

(6)地下建築
物區劃 

(6)-1與地下建築物連通區劃 ╳ ☆ ☆ ☆ 

(6)-2地下建築物本體區劃 ╳ ╳ ╳ ╳ 

(7)高層建築物區劃 ╳ △ ☆ ☆ 

(8)防火區劃之防火門窗 △ △ △ ☆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 ☆ ☆ ☆ 

3.內部裝修材料 ○ ○ ○ ○ 

4.避難層出入口 △ ☆ ☆ ☆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 ╳ ╳ ╳ 

6.

走
廊 

(1)一般走廊 △ △ ☆ ☆ 

(2)連續式店舖商場之室內通路 ╳ ╳ ╳ ╳ 

7.

直
通
樓
梯 

(1)設置與步行距離 ╳ ☆ ☆ ☆ 

(2)設置兩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 ☆ ☆ ☆ 

(3)樓梯及平台淨寬度 ╳ ☆ ☆ ☆ 

(4)直通樓梯總寬度 ╳ ╳ ╳ ╳ 

(5)改為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限制 △ ☆ ☆ ☆ 

(6)迴轉半徑 ╳ ☆ ☆ ☆ 

8.

安
全
梯 

(1)室內安全梯 △ △ △ △ 

(2)戶外安全梯 △ △ △ △ 

(3)特別安全梯 △ △ △ △ 

9.屋頂避難平台 ╳ ╳ ╳ ╳ 

10.緊急進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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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有關建築物之用途分類，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之類組定義、使用項目

規定辦理。 

二、改善方式符號説明： 

（一）「○」：應依現行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改善。 

（二）「☆」：應符合建造或變更使用當時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 

（三）「△」：應依本辦法第五條至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辦理改善。  

（四）「╳」：免辦理檢討改善。 

（五）「※」：各級政府機關建築物應為防火構造或使用不燃材料建造，其他免辦理

檢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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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消防設備改善項目、內容及方式 

    消  防  設  備  類 

改善項目 

        改善方式 

類組別 

室 內
消 防
栓 

自 動
撒 水
設備 

火 警
自 動
警 報
設備 

緊 急
廣 播
設備 

標 示
設備 

緊 急
照 明
設備 

避 難
器具 

瓦 斯
漏 氣
火 警
自 動
警 報
設備 

排 煙
設備 

滅 火
器 

緊 急
電 源
配線 

Ａ類 公共集會類 
A-1 △ △ ○ ○ ○ ○ △ ○ △ ○ ○ 

A-2 △ △ ○ ○ ○ ○ △ ○ △ ○ ○ 

Ｂ類 商業類 

B-1 △ △ ○ ○ ○ ○ ○ ○ △ ○ ○ 

B-2 △ △ ○ ○ ○ ○ △ ○ △ ○ ○ 

B-3 △ △ ○ ○ ○ ○ △ ○ △ ○ ○ 

B-4 △ △ ○ ○ ○ ○ ○ ○ △ ○ ○ 

Ｃ類 工業、倉儲類 
C-1 △ △ ○ ○ ○ ○ △ ○ △ ○ ○ 

C-2 △ △ ○ ○ ○ ○ △ ○ △ ○ ○ 

Ｄ類 休閒、文教類 

D-1 △ △ ○ ○ ○ ○ △ ○ △ ○ ○ 

D-2 △ △ ○ ○ ○ ○ △ ○ △ ○ ○ 

D-3 △ △ ○ ○ ○ ○ △ ○ △ ○ ○ 

D-4 △ △ ○ ○ ○ ○ △ ○ △ ○ ○ 

D-5 △ △ ○ ○ ○ ○ △ ○ △ ○ ○ 

Ｅ類 宗教類 △ △ ○ ○ ○ ○ △ ○ △ ○ ○ 

Ｆ類 
衛生、福利、
更生類 

F-1 △ △ ○ ○ ○ ○ ○ ○ △ ○ ○ 

F-2 △ △ ○ △ △ ○ △ ○ △ ○ ○ 

F-3 △ △ ○ ○ ○ ○ △ ○ △ ○ ○ 

F-4 ╳ ╳ ╳ ╳ ╳ ╳ ╳ ╳ △ ○ ○ 

Ｇ類 辦公、服務類 

G-1 △ △ ○ ○ ○ ○ △ ○ △ ○ ○ 

G-2 △ △ ○ ○ ○ ○ △ ○ △ ○ ○ 

G-3 △ △ ○ ○ ○ ○ △ ○ △ ○ ╳ 

Ｈ類 住宿類 
H-1 △ △ ○ ○ ○ ○ ○ ○ △ ○ ○ 

H-2 △ △ ○ ○ ○ ○ △ ○ △ ○ ○ 

Ｉ類 危險物品類 ○ ○ ○ ○ ○ ○ ○ ○ ○ ○ ○ 

備註： 

ㄧ、有關建築物之用途分類，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之類組定義、使用項目

規定辦理。 

二、改善方式符號說明： 

（一）「○」：應依現行法令規定辦理改善。 

（二）「△」：應依本辦法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辦理改善。 

（三）「╳」：免辦理檢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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